杭州师范大学监考人员承诺书

为进一步加强考风考纪建设，规范考试管理工作，认真负责地做好考试监考工作，确保考试工作万无一失，特签订本承诺书。
1. 按时参加考前会议，并确保已经熟悉考试工作程序等监考业务和有关规定。
2. 考场内不得使用手机、电脑等通信工具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 不迟到或早退、佩戴标志进入考场，按照考试工作程序组织考试，认真进行证件检查(学生证、身份证），如发现问题，应按规定处理，并及时向巡考人员汇报。
4. 严格按照《杭州师范大学考务守则》履行监考职责，如实记录考场情况。
5. 不擅自离岗、串岗、阅读书报、批改作业、谈笑、睡觉、长时间看窗外、做与监考无关的事情，时刻保持对考场的巡视状态，不得擅自提前或拖延考试时间。考试中途如需离开考场不超过五分钟，同一考场内两名监考不得同时离开考场。
6. 不玩忽职守、发现违纪舞弊，立即制止考生违反考试纪律的行为，不得隐瞒袒护、并必须如实的将违纪学生的违纪行为填入《杭州师范大学考场情况登记单》，没收违纪作弊工具后、应立即报学院考务人员及时处理。不隐瞒考场违纪行为，主动检举报告，共同阻止严重后果发生，维护考试权威。
7. 不利用监考或考试工作之便，提示或暗示考生答题，涂改，偷换考生答卷或考场原始记录材料，为考生舞弊提供条件。
8. 考试结束后，需将题试卷收齐、按要求整理好交到考务办公室。
9. 对发生的重大问题，偶发事件或试题问题，不得擅自处理，要立即向学院考务人员报告，经请示后进行妥善处理。

本人承诺：遵守上述有关规定，认真履行监考职责，完成监考任务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考人员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